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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 函 
地  址：108002 台北市開封街 2 段 40 號 2 樓 
承 辦 人：沈 逸 榛 
聯絡電話：（02）2381-3488 分機 129 
傳  真：（02）2381-8366 
E-MAIL：mute056@treca.org.tw 

受文者：本會各縣(市)辦事處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2 年 12 月 6 日  
發文字號：臺區營靖業字第 1121200147 號 
速  別： 
附  件：如文 

主旨：有關「工程採購契約範本」增訂揭弊者保護制度之處，詳

如說明，請轉轄區會員知照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112 年 11 月 30 日工程企字第 

 1120100640 號函辦理。 

二、 關於本會所提「（揭弊者保護法）草案法令尚未生效，不應作

為契約範本依據之條款」乙節，工程會認為，基於契約自由原

則，契約內容尚非均有法律規定，始得約定；又本項約定，具

公益性，有助於提升採購品質及效率。 

三、 關於本會所提「強行介入廠商之內部管理，恐有違反契約自由

原則」乙節，工程會認為，政府採購具有公益性，為確保參與

採購之人員權益，乃屬必要，而本項尚非積極增加廠商額外工

作，僅消極要求廠商不得對揭弊者不當處分，且如前述有利採

購品質及效率，尚具正當性。 

四、 關於本會所提「範本增訂條文，只有單獨列出『私部門揭弊者

檔  號： 
保存年限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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』之保護規定，明顯漏列『揭露公部門弊案』之揭弊者保護條

文」乙節，工程會認為，於契約範本增訂揭弊範圍包括對於機

關人員（包括代理或代表機關處理採購事務之廠商）涉有違反

政府採購法、本契約或其影響公共安全或品質者。另為避免因

揭弊事由影響正當事務進行，增訂機關應有作為之條款「為兼

顧公益及採購效率，機關於接獲揭弊內容後，應積極釐清揭弊

事由，立即啟動調查；除經調查後有具體事證，依契約及法律

為必要處置外，廠商及機關仍應依契約約定正常履約及估驗」

，以保障廠商權益。 

五、 修正內容對照表一併公開於工程會網站，隨函檢附相關函文供

參。 

正本：本會各縣(市)辦事處 
副本： 

理 事 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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